
翁学组办发〔2009〕40号
关于强化学习实践活动五星级示范点建设的通知

各参学单位，各指导检查组：

为全面推动全旗学习实践活动上水平、见实效，各参学单位要进一步加强示范点建设，特别要将工作重点放到强化五星级示范点的建设上，要按照《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示范点建设标准》和《翁牛特旗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示范点星级创建办法》的要求，扎实开展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要求档案管理做到“六有”，即：有特色鲜明的创建专栏，有规范的档案橱柜，有具体的工作规章制度，有详细的工作人员职责，有示范点创建活动简报，有体现示范点特色又符合实际的活动做法。

二、各苏木乡镇场党委书记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谋划部署，明确目标责任。联系领导要经常深入示范点调查研究，指导工作；示范点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，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，负责抓好示范点各项工作的落实，形成联系领导精心指导、检查指导组密切配合、创建单位高度重视、相关部门共同努力的创建工作格局。

三、要突出认真解决民生方面的具体问题，各帮扶单位把为群众解决生产、行路、饮水、就医、上学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作为示范点建设的根本，通过办实事、办好事，解决一批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，使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实践活动带来的新变化。
四、各参学单位要大力宣传创建工作的重要意义、目标要求和方法措施，为创建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；及时掌握示范点创建工作的进展情况，总结示范点好的做法和经验，有计划、有步骤地把点上的经验做法及时推广到面上，发挥示范点的辐射带动作用。

五、教育系统、卫生系统要在抓好不少于40%的示范点建设的基础上，突出重点，进一步强化五星级示范点的指导推进力度。

附：全旗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五星级示范点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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